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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
﹝2022﹞19

申 请 人：张某

申 请 人：王某

被申请人：西安市临潼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住所：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后楼西 3楼

法定代表人：曹少团，职务：主任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××年××月××日作出的《西安市临

潼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××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不服，

于 2022年 8月 1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本机关依法予以

受理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于××年××月××日作出的《西

安市临潼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××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在向被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中，

得知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西安市临潼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××

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，该批复中确认“项目名称为××综合

治理工程项目，项目地点位于北起临潼区连霍高速……”，因上

述投资项目批复文件涉及临潼区行者街办××村××组的集体土

地，且征收范围包含申请人合法使用的宅基地和房屋，故该批准

文件与申请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

该审批的行政行为违法、错误，应予撤销，具体理由如下：

1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：“行

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，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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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人重大利益的，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。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

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的

意见。”第四十七条规定：“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

间重大利益关系的，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，应当告知

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”。而在本案当中，被

申请人作出的该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与申请人存在重大利害关系，

但是被申请人在作出该投资项目的批复之前并未依法告知申请人，

也并未告知申请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，因此被申请人的行政行

为程序违法。

2、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通

知》（国办发〔2007〕64号）第二项有关规定，对于实行审批制

的项目，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分两个步骤进行：第一，“实行审批

制的政府投资项目，项目单位应首先向发展改革等项目审批部门

报送项目建议书，依据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分别向城乡规划、国

土资源和环境保护部门申请办理规划选址、用地预审和环境影响

评价审批手续。”在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应当依据项目单位的项目

建议书作出项目投资备案确认书文件，但其并未向城乡规划、国

土资源和环境保护部门申请办理规划选址、用地预审和环境影响

评价审批手续。第二，“完成相关手续后，项目单位根据项目论

证情况向发展改革等项目审批部门报送可行性研究报告，并附规

划选址、用地预审和环评审批文件。”在本案中，项目单位应根

据各项审批手续报送可行性研究报告并附规划选址、用地预审和

环评等审批文件。“对未取得规划选址、用地预审和环评审批文

件的项目，发展改革等部门不得予以审批或核准。”在本案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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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案项目未取得规划选址、环评审批文件，项目单位的可行性研

究报告也未附规划选址、用地预审和环评等审批文件的情况下，

被申请人即作出项目批复文件明显违背行政法规之规定。

申请人认为：被申请人的批复行为违法、错误，应予撤销。

被申请人称：1、根据《中央预算内直接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

第二章第十一条：“项目审批部门对符合有关规定、确有必要建

设的项目，批准项目建议书。”项目建议书审批属于项目立项审

批的第一阶段，该阶段主要研究项目建设的必要性。项目建议书

的审批，代表项目可进入可行性研究阶段，仍属于项目前期研究

阶段，不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，不违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许可法》。

2、按照《关于印发西安市临潼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

个五年规划纲要的通知》（临政发〔2016〕4号）中提出的项目建

设要求，我区在十三五期间，重点建设××公园项目、××流域

综合治理……等重点项目。××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符合《国务院

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》中关于审批程序的要求，且我

委依据政府投资审批程序规定对该项目的项目建议书进行了批复，

同时要求项目单位抓紧办理项目规划、土地、环评、节能等相关

前期手续，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我委审批。并写明此项目

建议书有效期二年。

被申请人认为：该项目审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，不存在批复

违法、错误行为。

本机关审理查明：被申请人根据西安市临潼区新区建设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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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报来的《关于申请临潼新区××项目建议书批复的函》（临

新管函〔2018〕××号），经研究于××年××月××日作出的

《西安市临潼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××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

复》（临发改审〔2018〕××号），批复：“原则同意该项目建

设。接文后，请抓紧办理项目规划、土地、环评、节能等相关手

续，编制可研报告，报我委审批。此复，有效期二年。”

申请人通过申请信息公开得知该批复内容，因该批复项目征

收范围包含其宅基地和房屋，申请人认为该批复行为与其存在法

律上的利害关系，并认为被申请人在未告知申请人该事项且未告

知听证权利的情形下作出该批复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

可法》相关规定，属程序违法，且涉案项目在未取得规划选址、

环评等审批文件的情况下，被申请人作出项目批复文件的行为不

符合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通知》的

相关规定，故提起行政复议，要求撤销该文件批复。
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（2016）最高法行他 145 号

《关于发展改革部门项目审核批复行政案件原告资格问题的答复》

内容，即“发展和改革部门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对企业投资

项目的核准，主要是从拟建项目是否维护经济安全、合理开发利

用资源、保护生态环境、优化重大布局、保障公共利益、防止出

现垄断等方面进行审查，并不涉及项目的征地拆迁、安置补偿等

与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具体权利义务相关的内容。当事人以

项目建设影响其土地或房屋权益等为由，起诉发展和改革部门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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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项目审批、核准行为的，因其与项目审批、核准行为不具有

利害关系，故不具有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。”以及《国家发展改

革委办公厅关于统一投资项目管理类行政复议案件受理标准的通

知》要求：“建设项目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，以

发展改革部门投资项目审批、核准或者备案行为侵犯其土地使用

权或者房屋所有权为由，提起行政复议的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发展改革部门项目审核批复行政案件原告资格问题的答复》

（〔2016〕最高法行他 145号）和《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》

（〔2017〕最高法行申 169号）有关精神，复议机关可以认定申

请人与投资项目审批、核准或者备案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，并作

出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决定。”

故本机关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项目审批行为不具有利害

关系，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

条第二项规定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

四十八条第二项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，

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。

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

2022年 9月 23日

https://www.haolvshi.com.cn/flzs/5618.html
https://www.haolvshi.com.cn/flzs/61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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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相关审理依据如下：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：

“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，应当予以受理：……（二）申

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……”；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第二项：

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：

……（二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

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……”；

3、最高人民法院（2016）最高法行他 145号《关于发展改革部门

项目审核批复行政案件原告资格问题的答复》：“发展和改革部

门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，主要是从拟

建项目是否维护经济安全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、保护生态环境、

优化重大布局、保障公共利益、防止出现垄断等方面进行审查，

并不涉及项目的征地拆迁、安置补偿等与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

的具体权利义务相关的内容。当事人以项目建设影响其土地或房

屋权益等为由，起诉发展和改革部门对投资项目审批、核准行为

的，因其与项目审批、核准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，故不具有提起

诉讼的原告资格”；

4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统一投资项目管理类行政复议

案件受理标准的通知》：“建设项目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人和房屋

所有权人，以发展改革部门投资项目审批、核准或者备案行为侵

犯其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为由，提起行政复议的，根据《最

https://www.haolvshi.com.cn/flzs/5618.html
https://www.haolvshi.com.cn/flzs/615.html
https://www.haolvshi.com.cn/flzs/61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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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展改革部门项目审核批复行政案件原告资格问

题的答复》（〔2016〕最高法行他 145 号）和《最高人民法院行

政裁定书》（〔2017〕最高法行申 169 号）有关精神，复议机关

可以认定申请人与投资项目审批、核准或者备案行为不具有利害

关系，并作出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决定”。


